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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资本的生产过程(中) 

 

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(下)

第七章 剩余价值率

1、劳动力的剥削程度

预付资本 C 在生产过程中生出的剩余价值，或预付

资本价值 C 的价值增殖额，首先表现为产品价值超过它

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总和而形成的余额。

资本 C 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

出的货币额 c，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

额 v；c 代表转化为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，v 代表转化为

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。因此，最初是 C=c+v，例如，预

付资本 500 镑=410 镑 c+90 镑 v。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

商品，它的价值=c+v+m(m 是剩余价值)，例如，410 镑

c+90 镑 v+90 镑 m。原来的资本 C 变为 C'，由 500 镑变

为 590 镑。二者的差额=m，即 90 镑剩余价值。因为各种

生产要素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，所以，说产品价

值超过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，等于预

付资本的价值增殖额，或等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，实

际上是同义反复。

然而，对这个同义反复需要作进一步的规定。这里

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，是它形成过程中消耗的各种生产

要素的价值。但是我们已经知道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那

部分被使用的不变资本只是把自己价值的一部分转给产

品，而其余的部分仍然保留在原来的存在形式中。既然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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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后一部分在价值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，在这里就可以

把它抽去。即使把它计算进去，也不会引起任何改变。

假定 c=410 镑，由原料 312 镑、辅助材料 44 镑和在过程

中磨损的机器 54 镑组成，而实际使用的机器的价值是

1054 镑。我们只把机器因执行职能而失掉的并因而转给

产品的 54 镑价值，算作为生产产品价值而预付的价值。

如果我们把仍然保留在原来形式(如蒸汽机等等)中的

1000 镑计算进去，就必须在预付价值和产品价值这两边

都加上 1000 镑。这样，一边就是 1500 镑，另一边就是

1590 镑。差额或剩余价值仍然是 90 镑。因此，凡从上

下文联系中得不出相反意思的地方，我们谈到为生产价

值而预付的不变资本时，总只是指在生产中消耗的生产

资料的价值。

根据这样的假定，我们再回头来谈 C=c+v 这个公式，

这个公式现在变成了 C'=c+v+m，并且正因为这样，C 变

成了 C'。我们知道，不变资本的价值只是再现在产品中。

可见，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新生产的价值产品，是和从这

个过程中得到的产品价值不同的。因此，它不象乍一看

来那样，仿佛是 c+v+m，或 410 镑 c+90 镑 v+90 镑 m，而

是 v+m，或 90 镑 v+90 镑 m，不是 590 镑，而是 180 镑。

如果不变资本 c=0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有这样一些产业部

门，它们的资本家可以不使用经过生产的生产资料，不

使用原料、辅助材料，也不使用劳动工具，而只是使用

天然存在的材料和劳动力，那末，就不会有不变价值部

分转移到产品上去。产品价值的这个要素，即我们例子

中的 410 镑，就会消失，但是包含 90 镑剩余价值的 180

镑的价值产品仍然同 c 代表最大的价值额时一样大。现

在，C=0+v=v，而已经增殖的资本 C'=v+m，C'－C 仍然=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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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反，如果 m=0，换句话说，假定劳动力(其价值是在可

变资本上预付的)只是生产了自己的等价物，那末

C=c+v，C'(产品价值)=c+v+0，因此，C=C'。预付资本没

有增殖。

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，剩余价值只是 v 这个变为劳

动力的资本部分发生价值变动的结果，因此，

v+m=v+△v(v 加 v 的增长额)，但是现实的价值变化和价

值变化的比率却是被这样的事实掩盖了：由于资本可变

部分的增加，全部预付资本也增加了。全部预付资本以

前是 500，现在变成了 590。可见，要对这个过程进行纯

粹的分析，必须把产品价值中只是不变资本价值的再现

的那一部分完全抽去，就是说，必须使不变资本 c=0。

为此，这里要运用数学上的一条定律，就是数学上运算

变量和常量的定律，即运算常量同变量相加减的定律。

另一个困难是由可变资本的原有形式产生的。比如

在上述例子中，C'=410 镑不变资本+90 镑可变资本+90

镑剩余价值。90 镑是已知量，因而是不变量，因此把它

当作可变量似乎是不合理的。但 90 镑 v 或 90 镑可变资

本，在这里实际上只是这个价值所经过的过程的符号。

购买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部分是一定量的物化劳动，因

而同购买来的劳动力的价值一样，是一个不变的价值量。

但是，在生产过程本身中，预付的 90 镑为发挥作用的劳

动力所代替，死劳动为活劳动所代替，静止量为流动量

所代替，不变量为可变量所代替。结果是 v 的再生产加

v 的增长额。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，这全部进程

是转化为劳动力的那个原来不变的价值的自行运动。过

程及其结果都要归因于这个价值。因此，如果说 90 镑可

变资本或自行增殖的价值这个说法看来是矛盾的，那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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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只是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矛盾。

乍一看来，假定不变资本等于 0 是很奇怪的。但在

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这样做。例如，有人要计算英国棉

纺织业的利润，他首先就会扣除付给美国、印度、埃及

等国的棉花价格，就是说，使在产品价值中只是再现出

来的资本价值=0。

当然，不仅剩余价值同直接产生它并由它来表示其

价值变化的那部分资本的比率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，而

且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具有重大的经济意

义。因此我们将在第三卷中详细讨论后一比率。要使资

本的一部分变成劳动力而增殖，就必须使资本的另一部

分变成生产资料。要使可变资本起作用，就必须根据劳

动过程的一定的技术性质，按相应的比例来预付不变资

本。一定的化学过程固然需要蒸馏器及其他容器，但这

并不妨碍我们在分析时把蒸馏器抽去。如果仅仅就价值

创造和价值变化本身进行考察，也就是说，进行纯粹的

考察，那末生产资料，这些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，就只

是提供一种物质，使流动的、形成价值的力得以固定在

上面。因此，这种物质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，无论

它是棉花还是铁都一样。这种物质的价值如何也是没有

关系的。它只须有足够的量，以便能吸收生产过程中要

消耗的劳动量。只要有了足够的量，不管它的价值提高

或是降低，或者象土地和大海那样没有价值，都不会影

响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的过程。

这样，我们先假定不变资本部分等于零。于是，预

付资本就从 c+v 简化为 v，产品价值 c+v+m 就简化为价

值产品 v+m。假定价值产品=180 镑，代表整个生产过程

期间流动的劳动，那我们从中扣除 90 镑可变资本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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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，就可得到 90 镑剩余价值。90 镑(m)这个数字在这里

表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。剩余价值的相对量，

即可变资本价值增殖的比率，显然由剩余价值同可变资

本的比率来决定，或者用 m/v 来表示。在上述例子中，

它是 90/90=100％。我把可变资本的这种相对的价值增

殖或剩余价值的相对量，称为剩余价值率。

我们已经知道，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，只

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，就是说，只是生产他必需的

生活资料的价值。因为他是在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状态

下进行生产，所以他不是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，而

是在某种特殊的商品形式(如棉纱)上生产出同他的生活

资料的价值相等的价值，或者说，同他用来购买生活资

料的货币相等的价值。他为此需用的工作日部分是大小

不同的，这取决于他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，也就

是取决于每天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

间。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 6 个物化

劳动小时，那末，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，就必须平均每

天劳动 6 小时。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，而是独立地

为自己劳动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，他平均一天同

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，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，

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。但

是，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(如 3 先令)的工作日

部分内，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

物，就是说，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

本的价值，所以，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。

因此，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

时间，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。这

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，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6  资本的生产过程(中) 

 

社会形式为转移。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

必要，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。

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，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

做工的时间，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，耗费劳动力，但并

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。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，剩余

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。我把工作日

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，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

称为剩余劳动。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，只是

物化的劳动，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，

同样，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，只是

物化的剩余劳动，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

意义。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

社会区别开来的，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，劳动者身上，

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。

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

值，因为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，而

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，所以从这里可以

得出结论：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

要劳动之比，或者说，剩余价值率 m/v=剩余劳动/必要

劳动。这两个比率把同一种关系表示在不同的形式上：

一种是物化劳动的形式，另一种是流动劳动的形式。

因此，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

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。

按照我们的假定，产品的价值=410 镑 c+90 镑 v+90

镑 m，预付资本=500 镑。因为剩余价值=90，预付资本

=500，所以按照通常的计算方法，人们就说：剩余价值

率(人们把它同利润率混为一谈)=18％。这样低的比率是

会使凯里先生及其他调和论者感动的。但实际上剩余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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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率不是=m/C 或 m/(c+v)，而是=m/v，也就是说，不是

90/500，而是 90/90=100％，比表面的剥削程度的 5 倍

还要多。在这里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工作日的绝对量，不

知道劳动过程的期间(日、周等等)，也不知道 90 镑可变

资本同时推动的工人人数，但剩余价值率 m/v 由于可以

转化为剩余劳动/必要劳动，从而精确地向我们表明工作

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比率。这个比率为 100％。因此，

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，半天为资本家劳动。

这样，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可以简述如下：我们

把全部产品价值拿来，使其中只是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

等于零。余下的价值额就是在商品形成过程中实际生产

出来的唯一的价值产品。如果剩余价值已定，我们从这

个价值产品中减去剩余价值，就可得出可变资本。如果

可变资本已定，我们从这个价值产品中减去可变资本，

就可得出剩余价值。如果这二者已定，那就只须进行最

后的运算，计算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 m/v。

这种方法虽然很简单，但它所依据的看法对读者并

不习惯。看来，举几个例子使读者熟悉一下是适当的。

我们先举一家纺纱厂的例子，该厂拥有 10000 个走

锭精纺纱锭，用美国棉花纺 32 支纱，每个纱锭一周生产

1 磅棉纱。飞花占 6％。因此，每周有 10600 磅棉花被加

工成 10000 磅棉纱和 600 磅飞花。1871 年 4 月，这种棉

花每磅花费 73/4 便士，因此 10600 磅棉花约为 342 镑。

10000 个纱锭(包括粗纺机和蒸汽机在内)，按每个花费 1

镑计算，共为 10000 镑。它们的损耗率是 10％=1000 镑，

或每周 20 镑。厂房的租金是 300 镑，或每周 6 镑。煤每

周 11吨(1小时 1马力用煤 4磅，1周 60小时 100马力(按

示功器)的用煤量，外加房屋取暖用煤)，每吨按 8 先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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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便士计算，每周约花费 41/2 镑，煤气每周 1 镑，机油

每周 41/2 镑，因此，以上所有的辅助材料每周共需 10

镑。总之，不变价值部分每周是 378 镑。工资每周是 52

镑。棉纱的价格是每磅 121/4 便士，或 10000 磅=510 镑，

因此剩余价值是 510 镑－430 镑=80 镑。我们使不变价值

部分 378 镑=0，因为它在每周的价值形成中不起作用。

这样，每周的价值产品 132 镑=52 镑 v+80 镑 m。因此，

剩余价值率=80/52=15311/13％。在 10 小时的平均工作

日内，必要劳动=331/33 小时，剩余劳动=62/33 小时。

杰科布曾为 1815 年做过如下的计算，他假定每夸特

小麦的价格是 80 先令，每英亩平均收小麦 22 蒲式耳，

所以从每英亩得到的是 11 镑。这个计算预先把不同的项

目互相抵销了，因而很不完备，但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

用了。

在这里(我们始终假定产品的价格=它的价值)，剩余

价值是分为利润、利息、什一税等等不同项目的。这些

项目与我们无关。

我们把它们加在一起，就得到剩余价值3镑11先令。

我们把买种子和肥料的 3 镑 19 先令作为不变资本部分，

使它等于零。预付的可变资本就是 3 镑 10 先令，代替它

而被生产出来的新价值是 3 镑 10 先令+3 镑 11 先令。这

样，m/v=3 镑 11 先令／3 镑 10 先令，在 100％以上。工

人用他的工作日的一半以上生产剩余价值，这些剩余价

值被各种人用各种借口瓜分掉。

2、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

现在我们再回头谈谈资本家是怎样把货币转化为资

本的那个例子。他的纺纱工人的必要劳动是 6 小时，剩

余劳动也是 6 小时，因此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是 100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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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产品是 20 磅棉纱，价值 30

先令。这些棉纱价值至少有 8/10(24 先令)是由已消耗的

生产资料的只是再现的价值(20 磅棉花 20 先令，纱锭等

等 4 先令)构成的，或者说，是由不变资本构成的。其余

的 2/10 是在纺纱过程中产生的 6 先令新价值，其中一半

补偿预付的劳动力的日价值或可变资本，另一半形成 3

先令剩余价值。可见，这 20 磅棉纱的总价值是依下列方

式构成的：

30 先令棉纱价值=24 先令 c+3 先令 v+3 先令 m

因为这个总价值表现在总产品 20 磅棉纱上，所以各

个不同的价值要素也必定可以表现在产品的相应部分

上。

如果说 30 先令的棉纱价值存在于 20 磅棉纱中，那

末，这个价值的 8/10 或其不变部分 24 先令，就存在于

8/10 的产品或 16 磅棉纱中。在这当中，131/3 磅棉纱代

表原料的价值，即纺掉的棉花的价值 20 先令，22/3 磅

棉纱代表已消耗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纱锭等等的价值

4 先令。

因此，131/3 磅棉纱代表总产品 20 磅棉纱中纺掉的

全部棉花，即总产品的原料，此外再也不代表别的东西。

虽然 131/3 磅棉纱中只包含价值 131/3 先令的 131/3 磅

棉花，但它们的追加价值 62/3 先令形成其余 62/3 磅棉

纱中纺掉的棉花的等价物。结果好象其余的 62/3 磅棉纱

被抽掉了棉花，而总产品中的全部棉花都塞到 131/3 磅

棉纱中了。另一方面，在这 131/3 磅棉纱中，现在既不

包含已消耗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的任何一个原

子，也不包含纺纱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的任何一个原子。

同样，剩下的包含不变资本余额(=4 先令)的 22/3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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磅棉纱，只是代表总产品 20 磅棉纱中所用掉的辅助材料

和劳动资料的价值。

因此，8/10 的产品或 16 磅棉纱，虽然从物体来看，

从作为使用价值棉纱来看，它们同产品的其余部分一样，

也是纺纱劳动的创造物，但从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

来看，它们并不包含纺纱劳动，并不包含在纺纱过程本

身中吸收的劳动。好象它们没有经过纺就变成了棉纱，

好象它们的棉纱形态纯粹是骗人的。其实，当资本家按

24 先令把这些棉纱卖出，又用这 24 先令买回生产资料

时就会表明，这 16 磅棉纱不过是化了装的棉花、纱锭、

煤炭等等。

反之，其余 2/10 的产品或 4 磅棉纱，现在只是代表

12 小时纺纱过程中生产的 6 先令新价值。其中包含的已

用掉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已经被剔除了，同前 16

磅棉纱合并在一起了。体现在 20 磅棉纱中的纺纱劳动都

集中在 2/10 的产品上。好象这 4 磅棉纱是纺纱工人用空

气纺成的，好象所用的棉花和纱锭是未经人类加工而天

然存在的，因而不会把任何价值加到产品中去。

这 4 磅棉纱包含一天纺纱过程所生产的全部价值产

品，其中 2 磅棉纱只代表已用掉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，

即 3 先令可变资本，其余 2 磅棉纱则只代表 3 先令剩余

价值。

因为纺纱工人的 12 个劳动小时物化在 6 先令中，所

以在 30 先令的棉纱价值中就物化着 60 个劳动小时。它

们存在于 20 磅棉纱内，其中 8/10 或 16 磅棉纱是纺纱过

程以前的 48 个劳动小时的化身，也就是物化在棉纱的生

产资料中的劳动的化身，而 2/10 或 4 磅棉纱则是纺纱过

程本身中消耗的 12 个劳动小时的化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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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面我们已经看到，棉纱的价值等于棉纱生产中创

造的新价值加棉纱的生产资料中原先已有的价值之和。

现在我们又看到，产品价值在职能上或在概念上不同的

组成部分，怎样能够表现在产品本身的相应部分上。

我们把产品——生产过程的结果——分成几个量。

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劳动，或不变资本部分。

另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必要劳动，或可变资

本部分。最后一个量的产品只代表同一过程中加进的剩

余劳动，或剩余价值。这种划分很简单，但又很重要，

这一点在以后把它应用到复杂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上时就

可以看出。

上面我们把总产品当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完成

结果来考察。但是我们还可以伴随总产品的产生过程来

看，仍然把各个部分产品当作职能上不同的各个产品部

分。

纺纱工人 12 小时生产 20 磅棉纱，因此 1 小时生产

12/3 磅，8 小时生产 131/3 磅，也就是生产一个部分产

品，其价值等于整个工作日纺掉的棉花的总价值。同样，

往后的 1 小时 36 分生产的部分产品=22/3 磅棉纱，因而

代表 12 个劳动小时所用掉的劳动资料的价值。再往后的

1 小时 12 分，纺纱工人生产 2 磅棉纱=3 先令，这部分产

品价值等于他在 6 小时必要劳动中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产

品。最后的 6/5 小时，他又生产 2 磅棉纱，其价值等于

他半天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。这是英国工厂主日

常应用的计算方法，例如他会说，他在最初 8 小时或 2/3

的工作日中把棉花赚回来，如此等等。我们知道，这个

公式是正确的，其实它就是上面的第一个公式，不过把

现成产品的各部分同时并存的空间变成了它们依次出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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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时间。但是，伴随这个公式也可能产生极野蛮的想法，

特别是在那些实际上关心价值的增殖过程，但在理论上

又有意曲解这一过程的头脑中会产生这种想法。例如这

些人可能这样想：我们的纺纱工人在他的工作日的最初

8 小时是生产或补偿棉花的价值，往后的 1 小时 36 分是

生产或补偿已消耗的劳动资料的价值，再往后的 1 小时

12 分是生产或补偿工资的价值，而只有那非常著名的

“最后一小时”才是献给工厂主生产剩余价值的。这样

一来，纺纱工人就得创造双重奇迹：一方面，他在用棉

花、纱锭、蒸汽机、煤炭、机油等等纺纱的时候同时又

生产这些东西；另一方面，他把一个有一定强度的工作

日变成五个这样的工作日。就我们的例子来说，生产原

料和劳动资料需要 24/6=4 个十二小时工作日，而把它们

变成棉纱还需要 1 个十二小时工作日。掠夺的贪欲相信

这种奇迹，并且总是找得到发空论的献媚者来证明这种

奇迹，下面这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。

3、西尼耳的“最后一小时”

1836 年的一个早晨，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

纳骚·威·西尼耳，这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相当于克劳

伦的人，从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。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经

济学，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习政治经济学。工厂主选中

了他，要他充当斗士去反对新颁布的工厂法和比工厂法

更激进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。工厂主以通常具有的

实际敏感看出，这位教授先生“还需要好好地最后雕琢

一番”。因此他们写信叫他到曼彻斯特来。这位教授先

生把他在曼彻斯特从工厂主那里学到的课业，加以润色，

写成一本小册子：《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

信》(1837 年伦敦版)。在这本小册子里，我们可以读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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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一段很有教益的话：

“按照现行法律，凡雇用不满 18 岁的人的工厂，每

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得超过 111/2 小时，就是说，一周的

前 5 天每天劳动 12 小时，星期六劳动 9 小时。下面的分

析〈！〉说明，这种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是由最后一小时提

供的。假定工厂主投资 100000 镑，其中用在厂房和机器

上的是 80000 镑，用在原料和工资上的是 20000 镑。假

定资本每年周转一次，总利润是 15％，该厂全年的商品

销售额应该是价值 115000 镑⋯⋯ 一个工作日是 23 个

1/2劳动小时，每个 1/2劳动小时生产 115000镑的 5/115

或 1/23。在构成总额 115000 镑的 23/23 中，20/23 即

115000 镑中的 100000 镑只是补偿资本，1/23 即总利润

15000 镑中的 5000 镑补偿工厂和机器的磨损。其余 2/23

即每天最后两个 1/2 小时才生产 10％的纯利润。因此，

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，如果工厂不是劳动 111/2 小时，

而是可以劳动 13 小时，那末，只要增加大约 2600 镑流

动资本，就能使纯利润增加一倍以上。反之，劳动时间

每天缩短 1 小时，纯利润就会消失，缩短 11/2 小时，总

利润也会消失。

这位教授先生竟把这种东西叫做“分析”！如果他真

的相信工厂主的怨言，认为工人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

来生产从而再生产或补偿建筑物、机器、棉花、煤炭等

等的价值，那末，任何分析都是多余的。他只须回答：

诸位先生！如果你们把劳动时间从 111/2 小时减为 10

小时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，每天棉花、机器等等

的消耗也会减少 11/2 小时。因此，你们正好得失相当。

以后你们的工人用来再生产或补偿预付资本价值的时间

也将少 11/2 小时。如果西尼耳不相信工厂主所说的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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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是作为内行认为必须作一番分析，他首先就得请求工

厂主先生们，在专门涉及纯利润同工作日长度的关系的

问题上，不要把机器和厂房、原料和劳动混杂在一起，

而把包含在厂房、机器、原料等等中的不变资本放在一

边，把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放在另一边。在这之后，如

果按照工厂主的计算，工人是用 2/2 个劳动小时或 1 小

时再生产或补偿工资，那末这位分析家就应该接着说：

根据你们的说法，工人是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自己

的工资，在最后一小时生产你们的剩余价值或纯利润。

因为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同样的价值，所以倒数第

二小时的产品和最后一小时的产品具有同样的价值。其

次，工人只有耗费劳动，才生产价值，而他的劳动量是

由他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。按照你们的说法，工人的劳

动时间是每天 111/2 小时。他用这 111/2 小时的一部分

来生产或补偿自己的工资，用另一部分来生产你们的纯

利润。在这个工作日内他再也没有做别的事情。既然按

照你们的说法，工人的工资和他提供的剩余价值是同样

大的价值，那末工人显然是在 53/4 小时内生产自己的工

资，在其余 53/4 小时内生产你们的纯利润。其次，因为

两小时棉纱产品的价值等于他的工资的价值额加上你们

的纯利润，所以这一棉纱的价值必然等于 111/2 个劳动

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倒数第二小时的产品必然等于 53/4

个劳动小时，最后一小时的产品也必然等于 53/4 个劳动

小时。现在我们到了棘手的地方了。请注意！倒数第二

个劳动小时同最初一个劳动小时一样，都是一个通常的

劳动小时。不多也不少。因此，纺纱工人怎么能在 1 个

劳动小时内生产出代表 53/4 个劳动小时的棉纱价值

呢？实际上，他并没有创造这个奇迹。他在 1 个劳动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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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是一定量的棉纱。这些棉纱的价值

等于 53/4 个劳动小时，其中 43/4 小时未经他的协助就

已包含在 1 小时消耗的生产资料棉花、机器等等内，而

4/4 小时或 1 小时才是由他自己加进的。因为他的工资

是在 53/4 小时内生产的，而 1 小时纺出的棉纱产品也包

含 53/4 个劳动小时。所以，他 53/4 个劳动小时纺纱劳

动的价值产品等于 1 小时纺纱劳动的产品价值，这并不

是什么魔法妖术。如果你们以为他用了他的工作日的哪

怕一个时间原子来再生产或“补偿”棉花、机器等等的

价值，那你们就完全错了。正由于他的劳动把棉花和纱

锭变成棉纱，正由于他纺纱，棉花和纱锭的价值才自行

转移到棉纱上去。这种结果是靠他的劳动的质，而不是

靠他的劳动的量造成的。当然，他 1 小时转移到棉纱上

去的棉花等等的价值比 1/2 小时多，但这只是因为他 1

小时纺掉的棉花比 1/2 小时多。现在你们懂了吧，你们

所谓工人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他的工资的价值，在最后

一小时生产纯利润，只不过是说，他的工作日的 2 小时

(不管是最初 2 小时或是最后 2 小时)的棉纱产品，体现

着 111/2 个劳动小时，正好等于他的整个工作日。所谓

工人在前 53/4 小时生产他的工资，在后 53/4 小时生产

你们的纯利润，又只不过是说，前 53/4 小时你们给了报

酬，后 53/4 小时你们没有给报酬。这里我说劳动的报酬，

而不说劳动力的报酬，是为了用你们的行话。诸位先生，

现在请把你们付给报酬的劳动时间和你们没有付给报酬

的劳动时间比较一下，你们就会发现，二者的比率是半

天比半天，也就是 100％。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。

毫无疑问，如果你们使你们的“人手”不是劳动 111/2

小时，而是劳动 13 小时，并且象你们会做的那样，把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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